
ZhongYi

婁
縣
續
志

卷
二

建
置

一

婁
縣
續
志
卷
二

建
置
志

建
置
爲
一
邑
經
始
記
載
宜
詳
有
前
志
已
載
而
關
興
廢

者
重
編
不
厭
其
贅
凡
乾
嘉
以
來
所
增
建
者
雖
微
必
錄

冀
後
君
子
之
各
舉
其
職
也
其
公
所
義
局
仍
附
倉
庾
下

志
建
置

婁
縣
附
松
江
府
城
城
之
雉
堞
基
址
濠
塹
其
丈
尺
悉
由
舊

時
詳
於
前
志
自
菜
花
涇
華
亭
分
界
而
南
厯
谷
陽
門
遞

南
而
東
至
集
仙
門
東
四
牌
樓
止
仍
屬
邑
境
乾
嘉
道
咸

年
間
屢
有
興
修
自
遭
兵
火
卷
册
蕩
然
故
從
其
畧
同
治

八
年
知
縣
金
福
曾
以
城
遭
賊
蹂
躪
未
經
修
葺
會
同
華

邑
詳
請
畝
捐
以
濟
城
工
自
同
治
十
一
年
八
月
興
工
至

十
二
年
五
月
工
竣
光
緖
三
年
城
牆
之
在
邑
界
者
間
有

坍
損
知
縣
程
其
玨
復
加
整
焉

挼

前

志

謂

松

郡

城

爲

元

時

張

士

誠

築

郡

志

舊

時

亦

以

爲

士

誠

據

吳

時

築

惟

宋

如

林

府

志

據

雲

間

志

曰

宋

紹

興

乙

亥

嵗

酒

務

土

得

燕

胄

妻

朱

氏

墓

碑

以

咸

通

八

年

窆

於

華

亭

城

西

一

里

鄕

名

修

竹

是

唐

之

置

縣

已

有

城

矣

宋

時

縣

城

周

圍

一

百

六

十

丈

高

一

丈

二

尺

厚

九

尺

五

寸

元

至

元

十

三

年

詔

堕

郡

縣

城

羅

城

遂

平

惟

子

城

存

是

舊

城

已

堕

非

元

以

前

無

城

池

也

前

志

未

詳

附

見

於

此

攷

郡

城

雉

堞

向

來

三

千

三

百

八

十

九

垜

入

國

朝

知

府

郭

廷

弼

率

屬

捐

資

修

築

向

來

城

堞

并

三

爲

一

共

一

千

二

百

有

奇

宋

如

林

府

志

所

載

華

亭

城

垜

五

百

九

十

有

奇

婁

縣

城

垜

五

百

一

十

二

合

之

其

數

不

符

前

志

謂

邑

屬

城

垜

五

百

十

七

合

之

亦

微

有

參

差

茲

以

前

志

爲

凖

倉
城
在
谷
陽
門
外
秀
州
塘
之
右
屬
邑
境
向
來
婁
與
華
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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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
賢
徵
漕
米
在
此
城
中
廨
舍
神
祠
厫
倉
悉
具
咸
豐
十

年
㓂
擾
被
燬
奉
賢
徵
漕
歸
還
本
邑
華
婁
徵
收
仍
在
倉

城
城
半
坍
廢
無
欵
可
籌
尚
未
興
修
倉
厫
修
葺
見
後

官
署

縣
治
在
府
治
北
夀
安
橋
西
華
亭
縣
北
內
三
圖
前
志
載
有

圖
說
自
經
兵
燹
屋
多
毁
壞
咸
豐
十
一
年
知
縣
羅
振
家

擇
要
修
葺
同
治
四
年
知
縣
顧
思
賢
籌
修
二
堂
東
偏
樓

房
同
治
七
年
知
縣
趙
其
昻
重
加
整
治
同
治
十
三
年
知

縣
汪
坤
厚
捐
廉
四
百
餘
緡
續
修
大
堂
縣
庫
光
緖
三
年

知
縣
程
其
玨
將
二
堂
花
㕔
庫
書
房
土
地
祠
差
房
次
第

修
理
然
工
鉅
費
繁
未
能
悉
復
舊
制
涖
事
仍
賃
民
屋

儒
學
署
在
華
邑
南
內
二
圖
縣
學
官
之
東
粤
匪
擾
後
署
全

燬
光
緖
二
年
重
建
土
地
祠
三
年
學
師
延
董
勸
捐
重
建

尚
未
興
工

縣
丞
向
無
衙
署
賃
民
屋
以
居
乾
隆
四
十
年
由
縣
丞
熊
燕

申
請
以
蔡
姓
入
官
房
屋
創
建
駐
防
在
谷
昜
門
外
舊
坊

圖
香
花
橋
西
同
治
五
年
知
縣
張
澤
仁
禀
請
移
駐
泗
涇

鎭
仍
賃
民
房
居
住
光
緖
三
年
五
月
二
十
三
日
舊
署
毁

於
風

主
簿
署
前
志
謂
僦
居
民
屋
現
建
在
谷
陽
門
外
六
十
圖
景

家
堰
笏
溪
之
陽
搢
笏
橋
南
頭
門
平
屋
五
楹
大
堂
平
屋

五
楹
後
樓
房
五
楹
左
右
厢
房
四
楹
右
披
屋
四
楹
後
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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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地
一
方
又
披
屋
四
楹
咸
豐
五
年
主
簿
章
朝
棟
畧
加
整

理
光
緖
元
年
主
簿
賀
信
標
復
捐
廉
重
修
頭
門
大
堂
而

樓
房
四
壁
傾
圯
摇
落
數
椽
不
蔽
風
雨
後
樓
旁
屋
亦
全

毁
典
史
署
在
城
內
華
邑
西
內
一
圖
頭
門
在
河
東
岸
北
內
一

圖
粵
匪
擾
後
大
堂
頭
門
僅
存
數
椽
餘
皆
傾
圯
現
賃
民

房
居
住
署
後
爲
內
監
房
四
週
有
圍
牆
中
設
蕭
王
堂
男

女
號
舍
及
內
丁
提
牢
禁
卒
住
房
厨
房
等
所
外
監
房
向

在
華
邑
北
內
三
圖
年
久
廢
同
治
十
二
年
知
縣
汪
坤
厚

禀
請
就
內
監
蕭
王
堂
外
空
地
添
建
號
舍

松
江
批
驗
所
大
使
署
在
集
仙
門
外
三
五
十
九
圖
今
存
房

屋
六
楹
餘
廢

中
營
守
備
署
在
集
仙
門
內
富
安
橋
西
今
廢

左
營
守
備
署
在
集
仙
門
內
龍
門
寺
東
今
廢

後
營
游
擊
署
在
集
仙
門
內
龍
門
寺
東
署
今
廢
游
擊
奉
文

移
駐
嘉
定
城

小
徵
廵
檢
署
順
治
十
三
年
移
建
楓
涇
鎭
泰
平
里
咸
豐
十

年
賊
燬
後
至
今
未
建
賃
民
房
以
居

柘
林
通
判
署
久
廢
道
咸
年
間
僦
居
民
屋
在
邑
之
長

橋

南
粵
匪
擾
後
僦
居
邑
之
莫
家
衖
同
治
丁
卯
奉
廵
撫
丁

檄
還
駐
柘
林

靑
浦
縣
縣
丞
署
乾
隆
十
年
廵
撫
陳
大
受
具
題
移
駐
邑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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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七
寶
鎭
僦
民
舍
以
居
嘉
慶
年
間
縣
丞
黃
文
華
捐
俸
集

貲
於
婁
界
南
街
置
房
一
所
爲
署
大
堂
後
爲
內
宅
額
曰

怡
淸
堂
同
治
元
年
燬
於
兵

倉
庾
公

所

義

局

附

西
成
倉
向
在
倉
城
內
爲
水
次
西
倉
其
創
始
巳
詳
前
志
兵

燹
被
燬
同
治
三
年
知
縣
王
秉
鑑
卽
舊
址
重
建
大
堂
花

㕔
各
三
楹
樓
房
六
楹
幕
友
房
十
四
楹
門
房
茶
房
厨
房

十
楹
東
西
倉
厫
二
十
楹
轎
班
房
頭
門
五
楹
倉
前
照
壁

一
座
同
治
十
二
年
大
堂
前
軒
圯
於
風
知
縣
汪
坤
厚
復

加
整
治

常
平
倉
三
西
倉
卽
今
之
西
成
倉
東
倉
在
縣
治
東
卽
今
之

積
穀
倉
又
一
倉
在
艾
家
橋
係
乾
隆
十
七
年
知
縣
喬
守

仁
建
今
廢

杜
倉
四
本
城
在
白
龍
潭
卽
豐
備
倉
今
攺
爲
積
穀
倉
楓
涇

泗
涇
天
馬
山
各
一
倉
俱
廢

積
穀
倉
三
一
在
縣
治
東
卽
常
平
倉
舊
址
添
建
屋
八
楹
厫

二
十
楹
一
在
白
龍
潭
卽
豐
備
倉
舊
址
共
屋
四
楹
厫
二

十
楹
一
在
楓
涇
鎭
城
隍
廟
西
偏
楊
王
殿
基
攺
建
共
厫

八
楹

積

穀

章

程

一

議

按

畝

攤

徵

也

積

穀

儲

倉

專

備

凶

荒

之

用

取

之

於

民

者

仍

以

還

之

於

民

迥

非

别

項

畝

捐

可

比

查

華

婁

兩

邑

額

田

共

九

十

餘

萬

畝

除

坍

荒

絶

戸

外

約

計

九

十

萬

畝

擬

毎

畝

捐

穀

二

升

折

徵

錢

二

十

文

如

能

照

數

收

齊

可

得

錢

一

萬

八

千

千

文

約

買

穀

一

萬

七

八

千

石

倘

連

嵗

豐

登

以

五

年

通

計

約

得

穀

八

九

萬

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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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足

以

有

備

無

患

遇

歉

則

停

遇

荒

則

賑

再

行

隨

時

酌

辦

一

議

分

忙

帶

繳

也

華

婁

二

邑

向

有

漕

田

折

田

之

别

折

田

向

無

漕

米

此

項

積

穀

如

隨

漕

帶

徵

勢

難

普

徧

不

若

按

畝

分

忙

上

忙

十

文

下

忙

十

文

庶

民

力

易

紓

再

另

有

荒

莊

田

畝

上

下

忙

條

銀

統

歸

秋

後

併

征

此

項

積

穀

錢

文

亦

應

於

下

忙

併

征

錢

二

十

文

以

歸

一

律

一

議

另

立

捐

串

也

向

來

帶

徵

雜

欵

毎

於

正

串

內

加

葢

紅

戳

以

期

簡

便

華

婁

積

習

疲

頑

上

年

帶

征

劉

河

松

河

工

費

卽

於

正

串

加

戳

柰

民

間

完

漕

者

多

不

完

捐

漕

欵

一

淸

正

串

不

能

不

發

以

致

河

工

一

項

欠

數

纍

纍

無

從

淸

算

今

議

積

穀

錢

文

另

立

捐

串

隨

忙

帶

征

完

者

掣

串

欠

者

追

繳

以

期

悉

數

淸

釐

且

使

愚

民

曉

然

於

積

穀

備

荒

另

爲

一

舉

並

非

加

賦

之

比

一

議

另

欵

收

放

也

此

項

積

穀

錢

文

雖

係

按

畝

帶

徵

必

應

另

欵

收

儲

毎

日

繳

數

另

立

印

簿

不

准

混

入

錢

糧

欵

內

俟

收

有

成

數

卽

發

交

經

辨

之

董

事

具

領

買

穀

至

董

事

經

手

糴

儲

一

切

賑

目

逐

年

由

董

報

縣

由

縣

核

明

開

摺

通

報

立

案

以

憑

查

考

仍

照

民

捐

民

辦

章

程

免

其

造

冊

報

銷

一

議

借

設

倉

厫

華

婁

舊

有

義

倉

恒

產

不

少

係

紳

董

經

管

由

府

督

辦

厯

有

年

所

現

在

積

穀

由

縣

經

征

會

董

創

辦

自

應

分

地

存

儲

各

歸

職

守

惟

造

倉

經

費

不

貲

議

先

借

善

堂

空

屋

作

爲

倉

厫

徐

圖

另

建

除

城

中

籌

設

大

倉

外

鄕

間

窵

遠

之

區

分

設

小

倉

二

處

卽

將

該

地

捐

穀

另

儲

以

便

遇

荒

就

近

領

放

一

議

由

縣

倡

捐

也

積

穀

爲

地

方

未

雨

綢

繆

之

計

小

民

不

知

遠

慮

或

深

觀

望

印

官

亟

應

身

倡

以

爲

民

勸

使

知

官

長

尙

肯

捐

輸

則

本

地

備

荒

自

必

聞

風

踴

躍

本

年

議

由

某

某

等

各

捐

錢

五

百

千

文

以

後

各

任

毎

辦

一

漕

照

數

捐

付

以

裕

倉

儲

一

議

愼

選

董

事

也

義

倉

經

理

全

在

得

人

稍

有

不

愼

弊

端

百

出

今

議

董

事

必

以

身

家

殷

實

辦

事

公

正

者

爲

主

一

司

總

核

一

司

登

賑

一

司

穀

石

一

司

銀

錢

事

事

互

相

稽

察

使

一

人

不

能

專

主

毎

年

十

一

月

間

倉

穀

糴

齊

華

婁

兩

邑

曁

各

董

事

彼

此

互

一

次

如

有

侵

虧

據

實

揭

報

並

於

冬

季

刋

刻

徵

信

錄

將

毎

年

捐

錢

儲

穀

各

實

數

刋

刻

通

送

并

榜

示

通

衢

以

昭

信

實

永

不

准

假

手

書

吏

致

滋

他

弊

一

議

分

年

糶

糴

也

儲

穀

以

三

年

爲

率

糶

變

過

速

則

折

耗

滋

多

過

遲

則

又

紅

堪

虞

今

議

儲

穀

進

倉

毎

至

第

三

年

糶

糴

一

次

定

期

七

八

兩

月

出

糶

十

十

一

兩

月

收

糴

齊

全

由

地

方

官

會

同

各

董

事

公

同

核

明

陳

穀

折

耗

若

干

准

其

實

據

開

報

至

多

不

得

過

加

一

之

數

仍

須

另

舉

殷

戸

領

糶

承

糴

不

准

在

倉

董

事

兼

辦

以

示

區

别

一

議

常

年

經

費

也

倉

內

須

用

蓆

片

雜

物

及

一

切

倉

屋

嵗

修

管

倉

工

食

等

項

逐

年

由

各

董

事

公

同

核

明

報

縣

准

於

毎

年

於

捐

穀

項

下

據

實

開

支

仍

由

縣

隨

時

稽

察

以

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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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核

實

一

議

永

禁

挪

借

也

此

項

倉

穀

除

荒

年

放

賑

外

無

論

地

方

何

項

急

用

一

槪

不

准

通

挪

地

方

官

有

擅

借

者

照

侵

虧

正

項

錢

糧

例

撤

叅

追

繳

董

事

有

侵

挪

者

查

明

嚴

辦

籍

產

賠

償

至

民

間

春

借

秋

償

因

爲

體

䘏

農

民

起

見

然

恐

卽

開

滋

弊

之

端

不

若

槪

行

停

止

俟

數

年

後

倉

穀

豐

盈

再

行

察

看

情

形

辦

理

積
穀
項
下

同
治
八
年
帶
收
起
至
光
緖
元
年
停
收
止
共
收
起
錢
四

萬
一
百
七
十
千
七
百
七
十
一
文
陸
續
存
典
生
息
截
至

光
緖
二
年
年
底
止
共
收
過
典
息
錢
七
千
一
百
八
十
一

千
八
百
八
十
七
文

以
上
共
計
本
息
錢
四
萬
七
千
三
百
五
十
二
千
六
百

五
十
八
文
內
除
建
倉
買
穀
支
用
錢
二
萬
一
千
六
百

七
十
五
千
五
百
九
十
一
文

一
現
存
各
典
本
錢
二
萬
二
千
九
百
千
文

一
現
存
各
典
息
錢
二
千
三
百
千
文

以
上
二
欵
現
在
存
典
生
息
將
來
仍
作
建
倉
買
穀
等

用
一
現
存
經
董
錢
四
百
七
十
七
千
六
十
七
文

以
上
一
欵
留
作
倉
中
嵗
修
添
物
等
雜
用

一
城
倉
存
儲
秈
穀
八
千
三
百
五
十
二
石
二
斗

一
楓
涇
鄕
倉
存
儲
秈
穀
二
千
二
百
二
十
二
石
三
斗

又
鄕
穀
二
百
二
十
三
石
一
斗

以
上
城
鄕
二
倉
共
存
儲
穀
一
萬
七
百
九
十
七
石
六

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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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豐
備
倉
在
白
龍
潭
知
縣
毛
應
觀
建
咸
豐
三
年
知
縣
劉
邭

膏
重
修
自
遭
兵
燹
曰
就
傾
圯
同
治
八
年
知
縣
金
福
曾

詳
請
將
積
穀
捐
錢
修
治
倉
厫
共
厫
二
十
楹
每
楹
存
穀

四
百
餘
石
更
名
積
穀
倉
倉
內
原
存
田
畝
另
董
經
理
厯

年
租
息
除
支
完
漕
米
條
銀
司
帳
辛
俸
收
租
雜
費
厫
夫

工
食
外
餘
錢
交
積
穀
總
董
收
存
報
銷
作
倉
內
嵗
修
之

用豐

備

倉

田

數

婁

邑

田

產

共

八

十

二

畝

七

分

九

釐

八

毫

八

絲

倉

基

地

二

畝

四

分

二

釐

四

毫

鹽
倉
在
集
仙
門
外
三
五
十
九
圖
批
驗
大
使
署
側
今
廢

萬
嵗
亭
在
白
龍
潭
年
久
未
修

育
嬰
堂
其
始
在
水
雲
亭
繼
遷
白
龍
潭
旋
興
旋
廢
基
址
無

存
嘉
慶
十
四
年
擇
地
在
邑
之
坊
一
圖
建
屋
舉
辦
及
續

置
傍
房
共
計
六
十
餘
楹
地
處
四
衝
城
鄕
兩
便
收
養
七

邑
棄
嬰
各
鄕
鎭
又
設
立
接
嬰
局
送
郡
不
請
公
帑
由
地

方
出
資
實
用
實
銷
所
收
棄
嬰
留
養
發
外
以
千
字
文
每

年
一
字
編
列
號
數
發
外
乳
婦
每
名
月
給
錢
七
百
文
留

養
乳
婦
每
名
月
給
錢
一
千
四
百
文
現
已
增
至
二
千
文

外
加
衣
服
醫
藥
統
計
育
嬰
一
名
每
年
十
餘
千
文
其
收

嬰
並
無
限
額
堂
西
對
河
又
購
醉
白
池
房
屋
一
所
遂
攺

建
倉
房
倉
㕔
帳
房
及
續
置
傍
房
共
計
四
十
餘
楹
由
是

分
東
西
二
堂
東
堂
管
理
收
育
嬰
孩
一
切
支
銷
出
帳
西

堂
專
管
收
租
收
捐
辦
理
入
帳
東
堂
延
請
司
帳
一
人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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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籍
一
人
司
察
五
人
總
察
一
人
値
堂
値
竈
四
人
司
閽
一

人
專
管
嬰
衣
一
人
嬰
藥
一
人
堂
門
另
設
接
嬰
乳
婦
一

名
內
育
女
司
事
一
人
西
堂
設
司
倉
帳
二
人
司
倉
一
人

催
租
六
人
司
雜
務
一
人
厫
夫
打
雜
四
名
司
捐
一
人
本

堂
所
置
田
畝
契
劵
方
單
永
遠
存
堂
封
固
謹
司
管
鑰
逐

年
交
點
查
核
仍
復
加
封
留
存
堂
中
設
有
餘
資
只
准
置

產
不
准
存
本
生
息
厯
經
照
章
辦
理
自
咸
豐
十
年
至
同

治
元
年
三
次
賊
擾
堂
物
一
空
重
延
各
司
事
到
堂
修
理

堂
屋
收
集
嬰
孩
漸
次
整
理
現
在
育
嬰
每
年
六
七
百
名

其
經
費
先
後
捐
置
華
奉
婁
金
上
南
靑
七
邑
田
共
三
千

五
百
七
十
七
畝
零
共
計
租
額
三
千
九
百
三
十
二
石
零

又
奉

憲
撥
南
滙
收
馬
地
草
息
錢
二
三
百
千
文
又
婁

縣
蒲
蕩
租
錢
二
百
餘
千
文
官
捐
項
下
錢
一
千
六
七
百

千
文
又
上
海
輔
元
堂
派
來
絲
茶
船
捐
錢
一
千
二
三
百

千
文
靑
邑
公
興
典
月
捐
每
年
一
百
二
十
千
文
房
租
項

下
錢
二
十
餘
千
文
米
捐
項
下
錢
一
百
餘
千
文
向
來
尙

有
鹽
典
舖
戸
善
姓
等
各
捐
賊
擾
後
槪
行
停
止
是
以
經

費
不
無
支
絀
云

田

產

項

下

華

亭

縣

不

等

保

圖

田

一

千

二

百

八

畝

三

毫

計

額

租

一

千

三

百

三

十

三

石

一

斗

六

升

一

合

奉

賢

縣

不

等

保

圖

田

一

百

六

畝

五

分

四

釐

九

毫

計

額

租

一

百

二

十

三

石

九

斗

七

升

六

合

婁

縣

不

等

保

圖

田

一

千

六

百

十

二

畝

二

分

七

釐

四

毫

二

絲

二

忽

計

額

租

一

千

七

百

三

十

九

石

五

斗

五

升

五

合

金

山

縣

不

等

保

圖

田

三

百

七

十

五

畝

三

分

四

釐

八

毫

七

絲

計

額

租

四

百

十

六

石

六

斗

五

升

五

合

上

海

縣

十

六

保

三
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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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九

圖

田

五

十

八

畝

五

分

七

釐

三

毫

計

額

租

六

十

三

石

八

升

五

合

南

滙

縣

十

六

保

不

等

圖

田

一

百

八

十

五

畝

五

釐

五

毫

計

額

租

二

百

二

十

八

石

四

斗

一

升

靑

浦

縣

不

等

保

圖

田

三

十

一

畝

二

分

九

釐

八

毫

計

額

租

三

十

石

八

斗

婁

縣

不

等

保

圖

蒲

蕩

八

百

六

十

五

畝

毎

畝

額

收

錢

三

百

二

十

文

南

滙

收

馬

地

新

漲

沙

灘

奉

憲

歸

公

共

約

九

千

餘

畝

向

收

草

息

嗣

於

同

治

八

年

召

佃

間

有

開

墾

仍

未

種

熟

是

以

仍

收

草

息

按

年

議

價

房

屋

項

下

堂

房

地

基

坐

落

婁

邑

四

十

一

保

坊

一

圖

黃

字

圩

四

十

六

號

上

田

四

畝

五

分

倉

房

基

地

坐

落

婁

邑

四

十

一

保

附

二

圖

盈

字

圩

二

十

三

號

上

田

六

畝

九

分

六

釐

二

毫

婁

邑

秀

野

橋

租

房

一

所

西

新

坊

圖

談

字

圩

十

一

號

上

田

一

畝

四

分

包

家

橋

租

房

一

所

上

四

圖

十

年

兵

燬

未

造

金

沙

灘

租

房

一

所

南

十

二

圖

十

年

兵

燬

未

造

堂

西

對

河

小

房

四

所

附

二

圖

十

年

坍

毁

未

造

奉

邑

二

橋

鎭

租

房

一

所

五

十

二

圖

三

十

五

號

五

錢

田

一

分

五

釐

三

十

八

號

五

錢

田

一

分

五

釐

正

保
嬰
堂
在
泗
涇
鎭
始
於
同
治
八
年
凡
貧
家
生
產
男
女
無

力
養
贍
月
給
養
資
一
年
爲
滿
以
免
淹
溺
額
設
五
十
名

邑
人
俞
廷
章
陶
森
李
熙
金
振
聲
倡
建
廪
生
秦
鴻
翔
禀

縣
金
福
曾
通
詳
立
案
接
嬰
附

捐

田

項

下

婁

邑

三

十

八

保

不

等

圖

田

三

十

五

畝

五

分

八

釐

靑

邑

三

十

八

保

不

等

圖

田

六

畝

三

分

四

釐

三毫置

產

項

下

婁

邑

三

十

八

保

不

等

圖

田

三

十

一

畝

七

分

三

釐

七

毫

六

絲

輔
善
堂
在
泗
涇
鎭
始
於
道
光
二
十
二
年
專
辦
施
棺
埋
骼

收
殮
路
斃
詳

憲
立
案
同
治
八
年
知
縣
金
福
曾
飭
保

嬰
堂
併
辦

普
濟
堂
在
白
龍
潭
西
原
委
巳
詳
舊
志
今
將
各
邑
田
畝
總

數
及
章
程
十
條
列
後

華

境

共

田

五

十

三

畝

五

分

五

釐

七

毫

計

額

租

六

十

四

石

二

斗

八

升

婁

境

共

田

五

百

三

十

畝

三

分

二

釐
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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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絲

三

忽

計

額

租

六

百

二

十

三

石

九

斗

七

升

九

合

又

堂

基

地

六

畝

三

分

三

釐

蒲

草

蕩

額

租

錢

一

千

千

零

二

十

二

千

一

百

二

十

文

金

境

埂

租

除

由

佃

完

課

外

共

計

租

額

五

十

石

八

斗

六

升

五

合

奉

境

共

田

四

畝

一

分

三

釐

七

毫

計

額

租

錢

四

千

文

上

境

共

田

三

畝

正

計

額

租

錢

一

千

四

百

四

十

文

靑

境

共

田

八

十

六

畝

五

分

四

釐

七

忽

計

額

租

八

十

五

石

六

斗

三

升

一

堂

中

老

民

向

載

府

志

以

二

百

二

十

名

爲

定

額

嗣

後

投

堂

之

人

報

名

董

事

造

册

登

記

日

月

俟

有

缺

出

以

次

挨

補

賊

擾

之

後

遭

刼

被

擄

去

其

大

半

以

後

陸

續

添

補

多

不

過

一

百

六

十

名

之

數

現

查

在

堂

老

民

實

有

一

百

五

十

三

名

經

費

不

敷

暫

定

額

數

一

百

六

十

名

倘

日

後

經

費

有

餘

卽

行

補

足

至

入

堂

老

民

必

須

年

在

五

十

以

外

實

係

獨

無

依

方

准

收

養

若

年

未

五

十

可

以

力

食

傭

工

槪

不

准

營

謀

入

堂

以

符

養

老

之

義

一

老

民

毎

名

給

每

日

白

米

八

合

向

定

二

粥

一

飯

現

因

煮

粥

毎

多

狼

籍

未

免

暴

殄

攺

爲

朝

暮

二

飯

毎

日

給

飯

籌

二

根

照

籌

發

飯

毎

日

給

鹽

菜

錢

四

文

朔

望

加

腐

皮

錢

一

文

毎

十

六

日

毎

名

加

折

葷

錢

十

六

文

每

月

終

毎

名

給

剃

頭

錢

五

文

六

月

二

次

老

民

如

抱

病

飯

有

餘

多

准

其

向

帳

房

禀

明

扣

除

一

籌

另

給

折

飯

錢

八

文

不

准

將

餘

飯

私

出

堂

門

變

賣

一

老

民

端

節

毎

名

給

蓆

扇

及

節

賞

錢

五

十

四

文

立

冬

給

床

柴

錢

十

四

文

冬

至

布

襖

錢

向

給

一

百

文

現

因

棉

布

較

貴

酌

加

錢

七

十

文

中

秋

節

毎

名

給

月

餅

錢

二

十

四

文

嵗

除

給

賞

錢

三

十

文

設

遇

歉

收

之

年

祗

給

粥

飯

其

節

賞

等

費

暫

行

停

給

一

老

民

如

有

疾

病

由

經

董

撥

給

醫

藥

病

故

給

棺

木

一

具

向

例

支

銷

錢

二

千

八

百

文

現

因

工

料

昂

貴

加

給

錢

一

千

二

百

文

收

殮

掩

埋

錢

二

百

四

十

文

加

給

錠

枕

錢

二

百

六

十

文

有

親

族

者

准

其

領

棺

埋

葬

一

各

號

老

民

逐

一

塡

明

粉

牌

懸

掛

無

事

不

准

出

外

閒

遊

倘

實

有

探

親

就

醫

等

事

告

假

銷

假

務

須

持

粉

牌

禀

司

帳

註

明

以

便

查

核

毎

月

不

得

過

五

日

如

有

逾

限

同

私

自

外

出

察

出

卽

行

革

逐

並

不

准

受

僱

倩

坐

索

債

務

及

在

堂

酗

酒

賭

博

等

事

犯

者

驅

逐

革

究

其

向

習

手

藝

之

人

准

於

號

內

執

業

俾

免

游

惰

一

堂

內

請

經

帳

二

人

專

司

收

租

完

賦

毎

日

給

發

錢

米

及

銷

告

假

報

條

逐

日

懸

貼

至

毎

月

底

報

署

其

餘

一

切

帳

目

俱

歸

登

記

年

終

彚

報

司

總

帳

友

毎

月

給

俸

錢

三

千

文

司

副

帳

友

給

俸

錢

二

千

文

冬

間

在

楓

另

設

公

所

爲

收

租

儲

米

之

所

另

用

外

帳

一

人

走

帳

二

人

毎

月

各

給

辛

俸

錢

二

千

文

所

有

帳

房

伙

食

常

川

蔬

飯

酌

給

折

葷

至

完

納

漕

米

除

正

額

錢

文

照

數

支

銷

外

一

切

挑

力

船

隻

駁

載

由

董

事

量

給

報

銷

經

董

隨

時



ZhongYi

婁
縣
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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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
稽

核

不

起

薪

水

一

堂

中

房

屋

以

及

坑

榻

排

曬

等

物

現

在

經

費

不

敷

不

能

整

理

其

實

在

坍

漏

處

由

董

事

量

爲

修

葺

一

是

堂

經

董

管

理

堂

務

向

以

華

婁

二

邑

紳

富

擇

其

身

家

殷

實

才

具

幹

練

者

四

人

逐

年

輪

當

定

以

八

月

二

十

五

日

交

䣃

嗣

後

攺

詳

於

十

月

初

一

日

接

管

如

遇

閏

月

理

應

遲

早

半

月

嗣

後

或

經

董

常

川

管

理

或

逐

年

照

章

輪

辦

均

不

得

推

委

致

誤

堂

務

一

徵

收

租

米

先

完

國

課

立

普

濟

堂

戸

名

額

徵

之

米

於

租

籽

內

擇

選

完

納

其

條

銀

於

租

錢

內

易

銀

完

納

俱

照

正

額

胥

吏

不

得

浮

勒

經

董

亦

不

得

延

宕

一

是

堂

應

給

府

縣

經

承

公

費

查

府

志

每

年

各

給

辛

工

七

折

錢

四

兩

今

議

加

倍

府

署

及

華

婁

經

承

各

給

辛

工

七

折

錢

八

兩

簡

號

房

等

府

志

所

無

今

議

府

簡

房

每

年

給

七

折

錢

二

兩

府

號

房

府

茶

房

每

年

各

給

錢

四

百

二

十

文

府

庫

房

每

年

給

七

折

錢

二

兩

華

婁

兩

縣

簡

房

每

年

各

給

七

折

錢

二

兩

茶

房

號

房

每

年

各

給

錢

四

百

二

十

文

其

餘

浮

費

陋

規

槪

從

裁

節

養
濟
院
在
谷
陽
門
外
平
政
橋
西
原
委
詳
前
志
院
屋
五
十

一
楹
與
華
亭
合
各
有
屋
二
十
五
楹
額
設
孤
貧
六
十
八

名
咸
豐
十
年
賊
擾
後
屋
稍
傾
圯
而
貧

乏
食
倍
多
於

前
奉
文
於
額
設
外
量
爲
添
補
迭
經
各
前
縣
捐
廉
添
設

正
捐
一
百
名
附
捐
一
百
十
名
同
額
設
各
名
按
月
給
發

火
藥
庫
在
集
仙
門
內
龍
門
寺
東
卽
後
營
游
擊
署
基
光
緖

二
年
上
海
機
器
局
奉
文
移
建
於
此

牛
痘
局
在
谷
陽
門
外
井
堂
衖
內
局
房
未
建
現
賃
黃
錞
店

房
後
三
楹
爲
施
送
牛
痘
之
所
并
急
救
誤
服
洋
藥
等
症

光
緖
三
年
紳
士
張
礽
杰
等
禀
延
醫
生
一
人
月
給
修
膳

洋
銀
二
十
圓
由
華
婁
兩
縣
捐
廉
致
送

同
善
堂
在
谷
陽
門
外
李
公
生
祠
嘉
慶
十
年
里
人
張
孝
林

等
募
建
每
嵗
夏
秋
施
醫
捨
藥
並
施
棺
埋
葬
及
浮
尸
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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婁
縣
續
志

卷
二

建
置

十
二

斃
驗
費
均
取
給
焉
咸
豐
十
年
叠
遭
兵
燹
捐
皆
停
止
田

半
抛
荒
里
人
鄭
載
德
等
將
房
屋
次
第
修
理
計
㕔
樓
房

帳
房
及
旁
屋
共
存
十
七
楹
過
衖
二
側
又
向
北
河
沿
上

小
屋
一
所
計
二
楹
一
披
租
人
居
住
至
堂
內
田
產
前
後

捐
置
總
數
列
後

華

邑

田

七

十

四

畝

三

分

九

釐

四

毫

額

租

七

十

六

石

九

斗

七

升

二

合

奉

邑

田

十

五

畝

九

分

四

釐

四

毫

額

租

二

十

二

石

七

斗

婁

邑

田

三

百

三

十

四

畝

六

分

二

釐

六

毫

四

絲

額

租

三

百

二

十

六

石

五

斗

六

升

金

邑

田

六

十

八

畝

三

分

一

釐

七

毫

額

租

六

十

六

石

三

斗

八

升

靑

邑

田

一

畝

七

分

九

釐

八

毫

又

蕩

灘

畝

分

無

考

共

額

租

十

四

石

六

斗

與
善
堂
在
谷
陽
門
外
包
家
橋
北
丁
家
浜
嘉
慶
十
三
年
紳

士
吳
省
欽
捐
建
咸
豐
十
年
燬
於
兵
同
治
九
年
後
裔
吳

培
序
重
建
專
辦
施
棺
埋
葬
等
事
知
府
趙
宜
喜
有
記
勒

石
府
署
頭
門

特

授

江

蘇

松

江

府

正

堂

加

四

級

軍

功

隨

帶

加

七

級

趙

爲

官

置

義

塜

田

畝

勒

石

遵

守

以

垂

久

遠

事

照

厯

年

欽

奉

恩

詔

有

掩

埋

無

族

屍

棺

一

條

松

郡

惡

習

多

有

停

棺

不

塟

年

久

燒

焚

之

事

本

年

正

月

據

華

婁

紳

士

沈

虞

揚

張

璇

華

張

興

鏞

陸

學

餘

馮

大

奎

姚

城

查

字

源

姚

鍾

秀

馮

大

湻

吳

晋

呈

稱

婁

縣

四

十

三

圖

斜

路

浜

舊

存

碑

塜

十

五

畝

零

所

葬

僅

止

三

畝

餘

久

被

侵

佔

當

經

委

勘

有

案

該

紳

士

旋

於

吳

總

憲

所

捐

錢

三

千

千

文

內

在

該

處

置

造

塜

屋

在

包

家

橋

後

置

與

善

堂

公

局

所

餘

錢

並

各

紳

士

所

捐

擬

爲

延

友

僱

工

灰

石

椿

碣

施

捨

棺

木

並

陸

續

置

田

等

用

隨

查

舊

設

崇

善

堂

爲

掩

埋

義

舉

而

未

經

置

產

經

理

又

不

得

人

以

致

久

廢

今

本

府

酌

撥

官

項

銀

三

千

五

百

餘

兩

換

足

錢

三

千

二

百

餘

千

文

置

華

婁

田

二

百

二

十

四

畝

零

誠

得

具

呈

各

紳

士

悉

心

籌

畫

增

置

田

產

俾

經

費

永

裕

可

絶

火

葬

根

株

所

有

現

置

田

畝

契

單

塡

明

與

善

堂

田

產

字

㨾

鈐

蓋

府

印

交

該

堂

紳

士

收

租

支

用

並

將

坐

落

田

號

完

租

數

目

造

冊

存

案

另

立

與

善

堂

官

田

戸

名

發

華

婁

二

縣

註

冊

其

逐

年

支
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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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三

輪

管

公

查

造

冊

存

堂

辦

案

如

有

挪

虧

浮

冐

公

堂

指

實

呈

究

誠

恐

任

移

年

遠

書

役

藉

端

聳

擾

爲

此

勒

石

示

禁

並

列

田

號

額

租

於

後

須

至

示

者

華

邑

三

十

七

保

一

區

十

二

圖

天

字

圩

六

十

四

號

七

畝

九

分

八

釐

二

毫

三

十

九

保

二

區

北

外

一

圖

生

字

圩

四

十

一

號

三

分

一

釐

一

毫

四

十

三

號

九

分

八

釐

九

毫

又

三

畝

七

分

五

十

一

號

六

畝

六

釐

六

毫

六

十

一

號

二

畝

二

釐

六

毫

婁

邑

三

十

三

保

二

區

附

二

圖

容

字

圩

八

號

六

畝

九

分

六

釐

二

毫

四

十

號

四

畝

五

分

九

釐

一

毫

四

十

三

保

三

區

十

七

圖

芥

字

圩

九

號

五

畝

一

分

二

釐

二

毫

東

號

字

圩

十

五

號

五

畝

一

分

二

釐

三

保

三

區

二

十

五

圖

遜

字

圩

一

百

八

十

一

號

一

畝

五

分

一

釐

二

毫

五

絲

二

十

六

圖

羽

字

圩

十

五

號

一

畝

五

分

二

十

號

三

畝

二

十

一

號

四

畝

一

分

九

釐

六

毫

三

十

一

號

三

畝

九

分

六

釐

一

毫

二

十

八

號

七

畝

二

分

五

釐

六

毫

翔

字

圩

八

號

五

畝

六

分

六

釐

九

號

四

畝

七

分

六

釐

八

毫

十

號

四

畝

一

分

七

釐

三

毫

五

絲

又

四

畝

一

分

七

釐

三

毫

十

一

號

六

畝

七

分

九

釐

九

毫

十

六

號

三

畝

三

分

四

釐

七

毫

十

七

號

五

畝

三

分

六

釐

六

毫

二

十

八

號

五

畝

二

分

三

釐

三

毫

四

十

三

號

四

分

四

釐

七

毫

五

十

五

號

三

畝

五

十

八

號

一

畝

三

分

八

釐

帝

字

圩

六

號

三

畝

五

分

七

釐

二

毫

五

十

八

號

三

分

七

釐

一

毫

一

百

十

九

號

一

畝

八

分

一

百

二

十

六

號

二

畝

九

分

三

釐

六

毫

二

十

七

圖

中

淡

字

圩

二

十

四

號

三

畝

七

分

八

釐

五

毫

六

十

二

號

三

畝

二

分

九

釐

西

淡

字

圩

七

十

二

號

二

畝

八

釐

二

毫

龍

字

圩

五

十

八

號

六

畝

四

分

一

釐

七

毫

六

十

一

號

三

畝

六

分

一

釐

三

毫

三

十

圖

西

服

字

圩

三

十

三

號

四

畝

八

分

五

釐

五

毫

四

十

三

號

四

畝

三

分

七

釐

六

毫

五

十

號

三

畝

九

分

九

釐

五

十

二

號

六

畝

六

分

三

釐

九

毫

五

十

八

號

三

畝

三

毫

五

十

九

號

一

畝

一

分

八

釐

八

毫

六

十

號

二

畝

六

分

四

釐

八

毫

六

十

一

號

一

畝

九

釐

三

毫

六

十

二

號

一

畝

六

分

六

十

四

號

二

畝

五

分

三

釐

四

毫

八

十

號

五

畝

八

分

五

釐

六

毫

八

十

三

號

七

畝

二

分

五

釐

五

毫

八

十

五

號

一

畝

九

分

九

釐

二

毫

八

十

六

號

四

畝

九

分

九

釐

一

毫

八

十

八

號

三

畝

一

分

二

釐

一

毫

八

十

九

號

一

畝

六

分

三

釐

九

十

號

四

畝

六

分

七

釐

六

毫

九

十

二

號

十

一

畝

五

分

九

十

五

號

二

畝

三

分

三

釐

五

毫

九

十

七

號

九

畝

四

分

八

釐

八

毫

九

十

八

號

四

畝

五

分

八

釐

八

毫

一

百

九

號

三

畝

二

分

四

釐

二

毫

以

上

共

田

二

百

二

十

四

畝

零

二

釐

八

毫

嘉

慶

六

年

八

月

知

府

松

江

府

事

趙

宜

喜

立

石

助
葬
局
在
白
龍
潭
東
新
坊
圖
東
壁
字
圩
堂
屋
九
楹
道
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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婁
縣
續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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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建
置

十
四

二
十
四
年
邑
人
韓
璜
捐
田
百
畝
並
將
厯
年
租
息
續
置

田
產
合
成
二
百
六
十
畝
零
凡
貧
不
能
葬
者
赴
局
領
取

石
灰
按
柩
給
發

田

產

項

下

婁

邑

田

二

百

二

十

九

畝

二

分

一

釐

二

毫

一

絲

六

忽

金

邑

田

十

一

畝

二

分

二

釐

靑

邑

田

十

九

畝

九

分

七

釐

六

毫

蓮
花
菴
恤

局
卽
惜
字
局
在
白
龍
潭
北
里
許
嘉
慶
十
五

年
里
人
張
若
霖
等
集
資
創
設
先
後
置
田
一
百
八
十
六

畝
零
咸
豐
七
年
以
惜
字
餘
資
兼
辦
恤

額
設

婦
八

十
名
極
貧
者
四
十
名
月
給
白
米
三
升
次
貧
者
四
十
名

月
給
白
米
二
升
額
外
十
名
月
給
白
米
一
升
貧
老
四
名

月
給
白
米
二
升

田

產

項

下

原

置

婁

邑

田

一

百

十

六

畝

七

分

九

釐

七

毫

額

租

一

百

三

十

二

石

八

斗

七

升

三

合

續

置

華

婁

邑

田

六

十

九

畝

八

分

九

釐

一

毫

五

絲

額

租

九

十

石

八

斗

七

升

一

合

崇
善
堂
在
谷
陽
門
外
坊
一
圖
谷
水
道
院
東
偏
咸
豐
三
年

里
人
程
開
暘
等
捐
建
專
辦
恤

惜
字
等
事
刻
有
徵
信

錄田

產

項

下

華

邑

田

四

十

畝

四

分

一

釐

一

毫

額

租

四

十

七

石

七

斗

三

升

三

合

婁

邑

田

五

十

一

畝

一

分

二

釐

九

毫

三

絲

額

租

六

十

五

石

二

斗

二

升

二

合

金

邑

田

五

畝

一

分

二

釐

五

毫

額

租

十

一

石

二

斗

協
善
局
在
谷
陽
門
外
六
十
圖
月
字
圩
光
緖
三
年
章
耒
捐

置
按

是

局

置

田

四

十

餘

畝

規

條

呈

府

有

案

三
善
堂
在
七
寶
鎭
南
街
合
從
善
繼
善
復
善
三
堂
并
於
一

處
故
名
三
善
專
辦
接
嬰
恤

埋
葬
等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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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
堂

基

地

婁

邑

三

十

五

保

八

圖

一

畝

六

分

六

釐

四

毫

義

塜

地

婁

邑

三

十

五

保

八

圖

三

畝

六

分

六

釐

九

毫

十

圖

一

畝

三

分

八

釐

一

毫

華

婁

靑

三

邑

田

產

共

七

十

五

畝

九

分

六

毫

官
置
義
塜
在
倉
城
東
門
外
同
治
年
間
知
華
亭
縣
事
張
澤

仁
購
一

地
爲
官
署
中
僕
從
身
故
後
旅
櫬
無
歸
者
卽

於
此
立
石
以
誌
之

濟
公
田
在
鄕
二
圖
內
爲
本
圖
修
理
橋
梁
圩
岸
貼
役
完
賦

之
資
由
圖
民
挨
次
輪
收
同
治
八
年
知
縣
金
福
曾
將
此

項
田
內
提
出
田
三
十
五
畝
八
分
八
釐
二
毫
七
絲
撥
充

義
學
公
費
現
存
版
荒
折
准
五
錢
上
糧
田
二
十
六
畝
五

分
七
毫
留
作
圖
中
濟
公
之
用

新
安
義
園
在
谷
陽
門
外
䕶
龍
橋
北

人
之
商
賈
力
作
於

松
江
者
衆
病
故
後
旅
櫬
所
在
暴
露
程
師

查
家
駒
汪

繩
蕙
黃
楚
珍
黃
德
達
程
詩
嘉
募
建
是
所
停
厝
掩
埋
集

有
公
欵
存
典
生
息
咸
豐
年
間
司
事
程
禮
智
將
公
欵
置

田
一
百
七
十
餘
畝
以
期
久
遠

張
世
澤
義
田
刑
部
尙
書
張
照
祖
淇
以
田
千
畝
贍
族
田

在

婁

縣

照
具
以
奏
奉

旨
張
淇
所
置
義
田
著
照
伊
孫
所
請
立
冊
存
案
張
淇
以
巳

田
作
爲
公
產
贍
養
宗
族
其
敦
本
厚
族
之
誼
可
嘉
應
加
恩

旌
奬
以
昭
義
舉
著
交
該
部
酌
議
具
奏
部
復
張
淇
照
伊
子

彚
吏
部
左
侍
郞
加
四
級
職
銜
給
與

封
典
仍
行
文
署
江
撫
喬
世
臣
飭
該
縣
立
冊
存
案
載
人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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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六

志
張
氏
子
孫
不
得
擅
賣
族
人
外
人
不
得
擅
買
違
者
照

例
治
罪
奉

旨
依
議
欽
此

張
遂
養
義
田
工
部
尙
書
張
祥
河
於
咸
豐
七
年
吏
部
侍
郞

任
內
奏
請
在
本
籍
置
田
千
畝
以
贍
宗
族
奉

旨
張
祥
河
捐
置
義
田
贍
養
宗
族
所
捐
田
畝
著
江
蘇
廵
撫

飭
令
該
地
方
官
立
冊
存
案
載
入
志
書
不
得
私
相
賣
買
該

侍
郞
敦
本
厚
族
古
誼
可
風
應
得
旌
奬
該
部
酌
議
具
奏
欽

此
八
年
二
月
吏
禮
兩
部
均
以
義
田
事
請
奉

旨
前
因
吏
部
侍
郞
張
祥
河
捐
田
贍
族
當
經
諭
令
該
部
核

給
奬
叙
茲
據
奏
稱
大
員
捐
田
贍
族
並
無
作
何
議
叙
明
文

亦
無
辦
過
成
案
請
旨
遵
行
等
語
張
祥
河
捐
田
千
畝
贍
養

宗
族
古
誼
可
風
著
加
恩
賞
給
御
書
扁
額
以
示
嘉
奬
欽
此

張
傳
硯
堂
義
田
浙
江
杭
州
府
知
府
張
允
垂
奉
本
生
父
安

靑
陽
縣
學
教
諭

華
遺
命
捐
置
義
田
三
百
九
十
六

畝
零
贍
養
宗
族
子
爾
耆
於
道
光
十
九
年
由
學
詳
奉
廵

撫
裕
具
題
二
十
年
禮
部
具
題
奉

旨
賜
銀
建
坊
給
與
樂
善
好
施
字
樣

吳
氏
虞
生
支
義
田
同
治
十
一
年
附
貢
生
吳
啟
鶚
以
義
田

贍
族
禀
府
立
案
知
府
楊
永
杰
批
據
禀
捐
集
義
田
二
百

十
餘
畝
以
作
贍
族
之
舉
具
見
該
生
克
承
先
志
好
義
可

風
珠
堪
嘉
尙
候
分
檄
婁
金
靑
三
縣
查
明
畝
分
糧
額
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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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七

冊
立
案

汪
氏
義
田
道
光
二
十
八
年
汪
士
瀛
請
以
已
田
四
百
九
十

餘
畝
作
爲
義
田
贍
養
宗
族
詳
奉
咨
部
在
案
同
治
八
年

汪
潮
汪
樹
玉
以
案
遭
兵
燹
請
頒
司
帖
勒
石
遵
守
知
縣

金
福
曾
詳
奉
布
政
司
恩
核
塡
印
帖
給
領
並
由
司
彚
冊

咨
部
立
案


